
DREAM FiT 夢啟動健身運動會館 

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簽約注意事項 

一、 本契約簽訂前，提供消費者三日以上審閱期。 

二、 倘消費者購買健身教練服務課程，其費用以信用卡繳付者，如業者倒閉無法繼續
提供服務，依信用卡國際組織規定，有關贈品部分（如贈與服務堂數）將不列入

爭議帳款之退款範圍。 
立契約書人 

消費者：             （簡稱甲方） 

聯絡電話： 

地址： 

法定代理人：           關係： 

(甲方未成年者，應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並簽名) 

聯絡電話： 

地址： 

業者：夢啟動健身事業有限公司（簡稱乙方） 

負責人：李丁龍 

代表人姓名： 

茲為甲方於乙方所提供教練服務事宜，經甲乙雙方同意依本契約履行並簽立條款如下： 

第一條(乙方揭露必要之基本資料) 

乙方提供健身指導服務之場所，應符合建築法規及消防法規有關公共安全之相關規定，

並揭露下列基本資料： 

一、 場所名稱： DREAM FiT 夢啟動健身運動會館 

二、 負責人：李丁龍 

三、 履約地點及場所地址：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118號1樓 

四、 電話：8751-8578 

五、 電子郵件信箱：dreamfit.tw@gmail.com 

六、 網址：https://www.dreamfit.tw/ 



七、 統一編號：52627779 

八、 公共意外責任險額度與效期：每年依規定期投保足額保險 

(相關資料應主動揭露於現場明顯處及公布於乙方網站以供查證) 

第二條(契約種類、期限、服務堂數、教練比例) 

甲方參加健身服務之種類及期限(含所贈與服務堂數)，約定事項如下: 

一對一或一對二私人教練課程，堂數與期限：    堂。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限一個月) 

□指定教練，教練姓名： 

□非指定教練。 

第三條(契約總金額、繳費時間) 

甲乙雙方簽訂契約總金額為新臺幣            元，乙方不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前項契約總金額，除以所有約定服務堂數(包括所贈與服務堂數) 

所得每堂平均價作為未完成服務比率應退還餘額計算之依據。 

契約繳費時間，躉繳，應於    年    月    日前繳交。 

第四條(甲方繳款方式) 

甲方應負擔契約總金額之繳交方式如下: 

一、現金。 

二、信用卡 

第五條(乙方服務之異動通知) 

乙方所提供服務內容與時間如有異動，須事先公告於網站或依甲方所留通訊方式通知，

且應與原定開始服務時間相距24個小時以上。 

乙方未依前項約定時間方式通知，應於7日內提供甲方同意之補課方案。 

第六條(暫停之事由與效果) 

甲方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下列事由之一者，乙方應於七工作日內 

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限順延： 

一、 出國逾一個月。 

二、 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 

三、 懷孕、育嬰、侍親之需要。 



四、 服兵役致難以履約。 

五、 職務異動或遷居致難以履約。 

六、 其他事由致難以履約。 

因前項第二款事由，暫停教練課程六個月後，甲方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 

於六個月之期間內不能運動者，得依第八條終止契約， 

乙方不得向甲方收取手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第一項第二款事由，甲方未能事先提出，得於事由發生後一個月內補辦。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一級開設並發生社區感染時，位於該區域之直轄市、 

（市）之甲方，準用第一項、第三項規定。 

第七條(不可歸責甲方事由之終止與效果) 

甲方因下列事由之一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八第二項規定退費： 

一、 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乙方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平均逾五堂課。 

二、 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甲方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三、 乙方變更履約地點，未經甲方同意。 

四、 甲方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一年。 

因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終止契者，乙方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 

因第一項第四款終止契約者，乙方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八條所收取之手續費。 

第八條(可歸責甲方事由之終止與效果) 

甲方於期限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期限屆滿後，未使用剩餘堂數，乙方得不予退費。 

甲方依前項規定終止契約時，乙方應依下列規定計算費用，不再另行扣費： 

一、契約生效七日內且甲方未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乙方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二、契約生效七日後或甲方已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 

(一)應退餘額之計算：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二)手續費之計算：應退餘額20%計。但以新臺幣九千元為上限。 

第九條(不可歸責雙方事由之終止與效果)                                                                                                                

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

由，致難以完成本契約之服務時，任何一方得終止契約，乙方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

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甲方，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 



第十條（不可歸責乙方事由之終止與效果） 

甲方有影響乙方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經勸告無效者，乙方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

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甲方，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

何名目費用。 

第十一條(可歸責乙方事由之終止與效果) 

可歸責乙方之事由致無法繼續提供約定服務(含所贈與服務堂數)，應依未服務之堂數計

算餘額退還予甲方，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前項退費，乙方應準用八條手續費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額度支付予甲方。 

第十二條(甲方是否需預約才可消費) 

甲方參加教練服務需先使用 LINE或現場與教練預約。 

甲方無法依約定時間參加教練服務時，須事先通知，且應與原定開始服務時間相距3個

營業小時以上。 

甲方未依前項約定時間方式通知，乙方於7日內無償補課。 

第十三條(終止契約之通知及退款方式) 

甲方依契約規定終止本契約，得以書面或於乙方場所填表（乙方應於簽收後出具證明交

予甲方收執）通知時，即生效力。 

乙方並應於甲方依前項方式通知後15日內將應退款項擇下列方式之一退還： 

一、現金交付甲方。 

二、匯至甲方指定金融機構帳號。 

三、信用卡刷退。 

第十四條(契約讓與第三人) 

甲方於契約期間屆滿前經乙方同意，得讓與契約予第三人，契約之內容不因讓與而受影

響。無需手續費。 

第十五條（贈品約款及其效果） 

乙方對甲方之贈品價值總計新臺幣              元，不得逾契約總金額百分之二十。 

包括商品:            課程堂數:     其他:  

乙方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甲方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

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乙方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第十六條（消費資訊及廣告） 

乙方之廣告，均為契約內容。 

乙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真實，其對甲方所應負義務不得低於前項廣告內容。 

第十七條(揭明爭議處理程序) 

甲乙雙方發生爭議時，甲方得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申訴及申請調解。 

第十八條(準據法)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第十九條(合意管轄) 

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雙方同意以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

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規定之小額訴

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二十條(未盡事宜之處理) 

本契約有未盡事宜者，依相關法令、習慣及誠信原則公平解決之。 

第二十一條(契約文件交執) 

本契約書乙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